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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

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8〕58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就有关征管问题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《通知》第五条第（三）项所称“三年（36 个月）内”，是

指自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实际取得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之日起

36 个月内。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分次取得科技成果转化收入

的，以每次实际取得日期为准。 

二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向科技人员发放职务科技成果转化

现金奖励（以下简称“现金奖励”），应于发放之日的次月 15 日

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《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

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》（见附件）。单位资质材料（《事业单

位法人证书》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

书》等）、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合同、科技人员现金奖励公示材料、

现金奖励公示结果文件等相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。 

三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向科技人员发放现金奖励，在填报

《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》时，应将当期现金奖励收入金额与当

月工资、薪金合并，全额计入“收入额”列，同时将现金奖励的

50%填至《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》“免税所得”列，并在备注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929


